
 

     

 

 

零碳工厂认证证书 

★★★ 

证 书 编 号 ：CCICSZ-ZCF-250004 

申请方名称：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方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长兴路 7号及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大宁文明路 15号 

运营工程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长兴路 7号及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大宁文明路 15号 

温室气体报告年度：2024年 1月-2024年 12月 

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4336.63 tCO2 

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抵消百分比：50% 

申请方运营工厂(2024) 年度的运营管理，在基本合规要求、基本管理要求、基础设施、

能源和碳排放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能源和资源使用、产品、温室气体减排实施、碳抵

消实施方面，经评价符合标准： 

T/CECA-G 0171-2022《零碳工厂评价规范》要求，评定为： 

 

零碳工厂类型：Ⅰ型  □Ⅱ型 

评定星级：三星级 

发证日期：   2025年 04月 30日              证书有效期至：2028年 04月 29日 

 

此证书所有权归属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并接受相关合同条款约束，获证组织

必须定期接受监督审核并经审核合格此证书方继续有效，本证书信息可在中国节能协

会碳中和专委会网址 www.ceca-cnc.org.cn上查询。 

 

Date of issue：2025-04-30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Group Shenzhen Co.Ltd.   
www.ccic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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